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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虽具有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至今已丧失现实合理性和比较合理性
。
这一理论在前提、要素、结构及功能等方面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均非平面体系内的调整所能弥补。
学界诸多有识之士为完善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所作的努力相对传统体系虽有重大进步，但又都多少留
有遗憾。
通过比较英美的体系和梳理德日的体系，本书认为德日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一有责性的三阶层
体系虽不完美，却应是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变革方向。
此外，全书对四要件理论的主张者对该体系的诸多辩解、对针对三阶层体系的诸种质疑也作了一一回
应，并最终确定了本书重构论主张的理念支撑、自我警示及价值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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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受了阶层式体系优先于平面式体系的结论（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主张客观优先），尽管在论者的概
念框定里，这样的“客观优先”的“阶层结构”还是在我国现有的犯罪论体系中通过调整或者明确来
完成的（就是说还借用了现有的概念而只是明确了其先后顺序），但是，实际上，在认可了客观先行
的犯罪论时，实际上这种先行一后行的体系已经不再是单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是为了在理念上引导
法官思考的一种价值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平面”的结构，而具有了浓厚的阶层、
递进式的特征。
而阶层式正是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外观特征。
所以，就上述改良论者所主张的“我国的犯罪构成论的努力方向”的第一点来说，其努力的结果，已
经与（作为重构论的目标文本的）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在外观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或者亲近性
了。
　　就上述论者提出的“我国的犯罪构成论的努力方向”的第二点，即“树立不同意义的犯罪概念”
来说，论者指出：“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判断体系中，就某些犯罪（主要是指窝藏、包
庇罪，赃物犯罪，徇私枉法罪之类的，本罪的成立以存在其他犯罪为前提的犯罪）而言，也应当提倡
一种不以行为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仅以行为人的行为大致符合犯罪构成客观方面（包括犯罪客体
）为内容的犯罪概念。
这种犯罪，只要求在本质上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①造成了实际损害或者现实威胁即可构成，至于行为
人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犯罪数额是否达到了犯罪的要求，则可以不考虑。
”②这里，尽管论者闪烁其词地回避使用“违法”、“责任”这样的术语，其所理解的上述意义上的
“不以行为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仅以行为人的行为大致符合犯罪构成客观方面（包括犯罪客体）
为内容”的犯罪概念还是可以比较顺畅地归位于“作为刑事违法意义上的犯罪”（对应于作为违法有
责意义上的犯罪）。
可见，不管论者怎么绕来绕去，实际上在犯罪成立要件之中区分违法与责任这个问题，还是不能回避
的。
在笔者看来，就该论者所提出的“我国的犯罪构成论的努力方向”的第二点来说，其努力的结果，已
经与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在内容上（对于犯罪成立与否的实质的评价区分为违法与责任，即所谓不
同意义的犯罪）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或者亲近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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